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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公积金按揭项目准入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曲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印发个人购房住房公积金按

揭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曲住金〔2021〕1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长期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支持方向：支持已办理完备相关手续和达到一定建设进度并进

入销售环节的期房，房地产开发企业与曲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签订了《曲靖市住房公积金按揭贷款合作协议》，由房地产开发企

业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，缴存职工以所购房屋为抵押物申请个

人住房公积金贷款。

申报条件：

（一）开发企业准入应具备以下条件

1、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、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2、无拖欠施工企业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等不良记录；

3、依法纳税，无偷税漏税、拖欠税款的行为；

4、企业信用良好；

5、愿意为购买住房的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提供阶段性连

带责任担保；

6、无重大法律纠纷和风险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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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合作项目申请贷款房源应具备以下条件

1、主体工程进度达 25% 以上；

2、取得土地使用证明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开发企业应提供的以下申报材料

1、住房公积金按揭贷款合作书面申请；

2、房地产企业开发经营资质证书、企业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

人证明书及身份证；

3、公司章程；

4、法人代表简历；

5、法人代表个人征信报告、企业信用报告；

6、股东会或董事会关于与曲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合作

决议；

7、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提供阶段性担保的书面承诺；

8、财务报表（上一年度年报表及近两个月月报表）。

（二）合作项目应提供以下材料原件及复印件

1、投资项目备案证书；

2、土地使用证明；

3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；

4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；

5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；

6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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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工程进度照片（附加文字说明楼盘名称和栋号）。

（三）其他相关资料

1、公司与商业银行签订的按揭合作协议（复印件）；

2、项目审查人员认为应该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办理时限：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，从申报

至签订合作协议约 7 个工作日。

联系电话：曲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咨询电话 0874-12329。

房地产企业向项目所在地

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提出

项目准入申请。

分中心、管理部对按揭项

目进行调查了解，提出初

审意见报市中心。

市中心按揭贷款项目审

查组对项目进行调查，

提出审核意见并提交中

心会议审批。

合作协议范围内符合贷

款条件的房源信息纳入

《曲靖市住房公积金信

息系统》管理。

房地产企业与项目所在

地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

签订合作协议。

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按

揭贷款。


